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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

快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企稳回升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

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以数字化

改革为动能，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文塑旅、以旅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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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

发展，让文化和旅游产业成为人民群众感悟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享受美好生活、实现精神富有的重要载体，为高水平推进文化

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实现“两个先行”提供有力支撑。

（二）发展目标。现代文化和旅游融合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产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品质明显提升，“诗画江

南、活力浙江”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基本建成文化和旅游产业强

省，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到 ２０２５ 年，建设富有文

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 ２ 个、度假区 ２ 个，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

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３ 个、街区 １０ 个，累计打造 ５Ａ级旅游景区 ２２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９ 个，培育千万级核心大景区 ４２ 个。７５％

以上县（市、区）达到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区标准，景区城、景区

镇、景区村覆盖率分别达到 １００％、７０％、６０％。全省文化和旅游产

业增加值达到 １ １ 万亿元、占 ＧＤＰ 比重 １３％，旅游从业人员占全

社会从业人员比重超 １１％。

二、重点任务

（一）擦亮文化和旅游融合金名片。

１．打造文明之源和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地。加大考古发掘力

度，进一步实证和宣传浙江是世界万年稻作农业之源、中华五千年

文明之源、世界丝绸之源、中国青瓷之源、中国海洋文化之源，建设

“文明之源”旅游目的地。提升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大运河（浙江

段）、良渚古城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水平，推进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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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潮文化景观、上山文化遗址群、长三角江南水乡古镇、海上

丝绸之路、河姆渡文化遗址群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世界文化

遗产景观带。推进宋韵文化、阳明文化与和合文化等文化标识建

设，挖掘浙江历史文化名人资源，打造国内外知名文化旅游品牌。

２．打造生态文化旅游胜地。大力发展滨水创意型旅游度假项

目，建成十大海岛公园，努力建设国际滨水旅游目的地。创新发展

山地旅游，全面建成 ２０ 个名山公园，打造长三角山地度假休闲旅

游目的地。推出高品质的森林氧吧、天然氧吧和温泉度假等绿色

康养旅游产品，建成一批国家级康养旅游基地。加强跨省域协作，

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

游协作区、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

３．打造乡村休闲旅游首选地。深化“万村景区化”工程，深入

挖掘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优化乡村运营模式，探索发展未

来乡村旅游。扩大安吉余村“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影响力。到

２０２５ 年，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６０ 个。提升民宿、农家乐发展

质量，建成乡村民宿 ２ ２ 万家、星级农家乐 ５０００ 家。实施万户农

家旅游致富计划、１０ 万幢闲置农房激活计划，在台州试行推广“沿

边百村”旅游富村行动。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民宿、农家乐纳入疗

休养活动范围。

４．打造演艺旅游最佳目的地。提升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湖

州影视城、象山影视城等影视基地和特色影视小镇，推出更多互动

式影视体验项目。利用热点影视流量，开发一批旅游产品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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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参与旅游演

艺发展，打造一批旅游演艺集聚区，实现 ５Ａ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均有一场主题演艺节目或特色演艺活动。

５．打造时尚文化旅游新高地。支持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发

展国际时尚文化产业，带动时尚文化旅游。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支持文化创意旅游项目建设，以文化创意赋能旅游业转型升

级。以举办杭州亚运会为契机，打造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

金华体育文化旅游圈，努力建设国际知名的运动休闲目的地。培

育德清洛舍钢琴小镇、海宁盐官音乐小镇、龙游石窟国际音乐盛典

等一批音乐小镇和品牌音乐节，探索“音乐 ＋旅游”青年时尚游。

打造前沿文化和旅游消费产品，规范发展剧本杀、露营、滑雪滑冰、

低空飞行等新兴业态。

（二）优化融合发展布局。

１．突出“一湾引领、三带串联、四路联动”。提升环杭州湾区

域在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发展浙东

南蓝色海洋文化旅游带、浙西南绿色生态文化旅游带和以嘉兴南

湖、大陈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旧址等为重点的红色文化旅游带，

推进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四

条诗路”文化带建设。

２．推动资源整合。以文脉、山脉、水脉、古道、交通干线等为经

络，推动景区景点串点成线，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钱塘江、富

春江、新安江三江两岸水上黄金旅游线。以宁波“北纬 ３０°最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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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带”、台州沿海“１ 号公路”等为基础，共享沿海公路、海塘安澜千

亿工程，打造浙江千里滨海生态文化旅游廊道。开通东海邮轮旅

游航线，合作推出“上海—舟山—温州—厦门—深圳”黄金邮轮航

线。依托“丽水山路”等浙西山路，打造“浙里山路”山区最美自驾

线。推进大运河风景道、华东世界遗产风景道、衢黄南饶“９５ 联盟

大道”、南太湖水上航线等跨省域线路建设。

３．坚持特色化发展。鼓励各地立足比较优势，突出功能定位，

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支持杭州高水平打造国际重要的旅游

休闲中心、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宁波打造现代化滨海旅游名城、国

家旅游重点城市，温州打造国际化诗画山水度假目的地，湖州打造

国际化生态型乡村度假目的地，嘉兴打造中国红色旅游和水乡古

镇休闲度假目的地，绍兴打造中国研学旅行目的地，金华打造国际

商贸和影视文化旅游目的地，衢州打造国家生态旅游目的地，舟山

打造国际海岛休闲度假目的地，台州打造中国山海文化旅游目的

地，丽水打造中国山地休闲度假目的地。突出“一县一特色”，培

育县域文化和旅游特色产业，支持安吉、义乌等建设旅游特色县

（市）。促进山区 ２６ 县和海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促进产业融合升级。

１．强化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坚持以大平台支撑大产业，

持续做强之江文化产业带、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中国（之

江）视听创新创业基地等高能级平台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业态转

型升级，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推进数字文化、新闻出

—５—



版、影视文化、文化创意、文化装备制造等重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以文塑旅奠定坚实的现代文化产业基础。加快文化产业与

旅游经济联动推进，在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中拓展文化产业发

展空间和潜能。

２．提升文化和旅游融合层次。实施“文化润景”计划，把文化

元素有机植入旅游产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体验基地和

传统民俗活动场所纳入重点旅游线路。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博物馆，实施文化场馆景区化建设计划，推动 １００ 个以上博物馆、

美术馆等文化场馆打造 Ａ 级旅游景区。深化文化和旅游公共服

务融合，鼓励公共文化场馆在景区、游客聚集区设立分馆、服务点。

实施导游、领队和讲解员文化素养提升计划。通过旅游业“微改

造、精提升”，为旅游产品持续注入文化内涵，推动全域旅游高品

质提升。完善浙江文化和旅游标准体系。

３．做大做强市场主体。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旅游市

场，推进文化和旅游企业战略性并购重组和规模化、品牌化、网络

化经营。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通过产品迭代、跨界合作、营销引流

等措施，实现转型升级。鼓励旅行社深耕国内旅游市场，深入参与

乡村旅游运营，拉长产业链。到 ２０２５ 年，培育上市（挂牌）文化和

旅游企业 ５０ 家、全国知名综合性酒店集团 １０ 家、五星级品质旅行

社 ５０ 家，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３０ 强和中国旅游集团 ２０ 强企业数量

保持全国前列。

４．推动消费提档升级。科学精准落实旅游业常态化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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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高质量举办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发放文化和旅游消费

券，鼓励“浙江人游浙江”。整体推进“百县千碗”“百县千宿”“百

县千礼”“百县千艺”“百县千集”等工程，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旅

游购物消费。探索文化和旅游共享消费，推广线上无接触消费，发

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新型文化消费模式。完善带薪休假机制，

鼓励错峰休假。结合“文旅码”建设，探索推出全域旅游卡。到

２０２５ 年，国内游客人均花费达到 １８００ 元。

５．推进旅游和交通融合发展。加强现代铁路、公路、港航、航

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完

善旅游航线网络。优化“乡村畅游”专线。推进海运、河运客运码

头建设，配套建设邮轮锚地接驳设施。到 ２０２５ 年，新建、改扩建停

车场 ３００ 个以上，建成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１００ 个以上，新建旅游

驿站 １０００ 个。

（四）打响“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品牌。

１．实施省域品牌推介计划。整合全省文化和旅游宣传资源，

统筹中央、省级媒体传播平台和渠道，打造品牌传播矩阵。策划组

织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建立品牌授权使用、市场化运作架构。制定

市县文化和旅游品牌建设规范，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为统领，

形成品牌塑造合力。建立“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品牌传播贡献度

评价指数。

２．提升国内知名度。以华东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为重点，

打造一批跨省域精品旅游线路，做强长三角旅游市场推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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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各地针对主要旅游客源地开展精准营销。强化线上营销作

用，加强与国内大型线上旅游运营商合作，建立浙江旅游品牌专

区。指导旅行社建立合作联盟，联合开展旅游产品直销。办好中

国国际动漫节、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徐霞客开游

节等重要节庆展会活动。

３．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世界旅游联盟总部落户杭州。发挥

宁波、温州、绍兴等“东亚文化之都”载体作用。推进“一带一路”

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加强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实施浙江

文化“出海计划”，培育一批国家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扶持发展

一批跨境文化电子商务企业。瞄准东南亚、港澳台等境外重点客

源市场，规划设立 ５—１０ 个文化和旅游交流推广中心（点），加强

与国际旅行商合作，开展境外客源地市场精准营销。组织“诗画

江南、活力浙江与世界对话”等系列交流推广活动。选聘一批传

播达人、友好使者。丰富入境旅游产品和线路，提升旅游设施和服

务国际化水平。

（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１．推进数字化改革。积极融入数字文化系统，紧扣“文艺惠

民”“文创发展”“文脉传承”等跑道，谋划重大改革，迭代重大应

用，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制度重构、流程再造、系统重塑。完善推

广“品质文化惠享·浙里文化圈”“旅游通”“浙里文物”等数字化

应用场景。加强文化和旅游数字化重大改革“一本账”“全周期”

管理，强化多跨协同、系统集成，加快取得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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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科技创新与应用。强化自主研发和重点领域关键技术

攻关，提升舞台机械、石窟寺数字化保护等文化技术领域研发水

平。加大旅游场所智能感知与信息协同等旅游技术领域研发力

度，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 ４Ａ级以上旅游景区达到国家智慧旅游景区标

准。开发沉浸式前沿数字产品，加快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

应用普及。

３．推进经营模式和业态创新。加快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探索建立文化和旅游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制度体系，重点发展数字文旅、商贸旅游、艺术品交易、演艺体验

等业态。顺应旅游消费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积极发展周边游、近郊

游、短途游、微度假等。通过多种方式开辟市场，创新休闲度假业

态，提升旅游运营水平。建设一批未来景区、未来度假区、未来酒

店等未来系列旅游产品。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建设。

４．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支持国有文化和旅游企业实施股权激

励、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文化和旅

游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景区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

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全省 Ａ 级旅游景区专业化运营。

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文物博物馆单位运行机制改革，激发发展活

力。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改革。完善文化和

旅游新业态项目安全监管机制。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文化和

旅游市场新型监管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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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统计体系。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规范发展。

三、强化政策保障

（一）加强财税支持。加大文化和旅游行业纾困扶持力度。

加大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山区 ２６ 县、海岛、乡

村旅游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基金创新引领作

用，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争取增设省内口岸免税店，

完善对文化和旅游产品的离境退税措施，探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

现场即买即退等便利化退税服务。

（二）实施绩效激励。完善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

５Ａ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等建设作为资金分配重点因素。探索文

化事业单位扶持激励政策，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文创产

品开发经营。支持鼓励各类文艺院团、演出制作与演出中介机构、

演出场所等参与旅游景区演艺项目，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

的项目，按规定给予扶持。

（三）保障项目用地。将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优先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合理利用林道、林业生产管理用房

等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开展旅游公共服务。鼓励城市转型

退出的工业用地根据相关规划用于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支持乡

村旅游发展用地申请使用各地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的不超

过 ５％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鼓励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垃圾场、

废弃矿山、边远有居民海岛开发旅游项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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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文化和旅

游企业。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前的过渡期内，对符合用地报

批条件的“微改造、精提升”和山区 ２６ 县旅游业发展项目所需合

理的规划空间做到应保尽保。

（四）加强投资保障。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重大文化和旅游项

目建设。修订文化和旅游项目纳入省重大产业项目的条件和标

准。对投资达到 ５ 亿元以上、年度投资达到项目总投资 ３０％以上

的文化和旅游重大项目，优先保障土地、资金要素。

（五）创新金融服务。鼓励各地设立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资基

金。支持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服务文化和旅游企业及项目。鼓励金

融机构加大对文化和旅游行业中普惠小微主体的信贷支持，加大

信用贷款投放。鼓励银行机构在受疫情影响的特定时间内适当提

高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幅度不超过 ３ 个百分点。

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小微文化和旅游企业的融资增信力

度，鼓励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为乡村旅游经营者提供贷款担保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将文化和旅游企业所获荣誉纳入授信评价，对优质

文化和旅游企业提高授信额度，给予优惠利率。支持国家文化与

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提升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鼓励发行文化和旅游企业债、债务融资工具，支持文化和旅游重点

项目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鼓励保险机构创新“安心游”等保险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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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人才培育。推进全省高校文化和旅游类学科与专

业建设。支持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提升办学层

次和水平。用好紧缺急需和拔尖人才引进“一事一议”“一人一

策”制度，实施人才引进费、安家补助费和科研成果奖励等政策，

到 ２０２５ 年，引进 １００ 名以上文化和旅游高层次人才与紧缺人才。

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到

２０２５ 年，培育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风云人物”１０ 人。加强乡村旅

游、智慧旅游、市场营销、创意策划、经营管理、新业态等领域的专

业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开展导游执业改革，建立特级、高

级和金牌导游（讲解员）激励机制。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健全领导机制。完善相关工作协调机制，省旅游发展领

导小组定期研究推进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各市县要加强组

织领导，完善相应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二）建立联动机制。坚持全省“一盘棋”，建立省市县三级联

动协同机制，紧扣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任务，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强化资源整合共享，加强常态化分工协作，推进区域规划对接、交

通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发展，形成共抓大项目、共促大发展的工作

合力。

（三）强化工作落实。建立全省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实施文化和旅游产业稳进提质赛马机制，将旅游业发展核心指标

纳入全省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指标。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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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细化目标任务和推进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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